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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财政局文件 
 

湛财社„2026‟59 号 

 

 

湛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省财政优抚 
抚恤补助经费预算（第一批）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区财政局： 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6 年省财政优抚抚恤补助

经费预算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粤财社„2026‟37 号），现下

达 2026 年省财政优抚抚恤补助经费预算（第一批）预算指标 37.5

万元（具体项目、金额详见附件 1），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6 年

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1100248 项“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

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“2080899 其他优抚支出”功能科目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此次下达资金用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

补助标准，包括：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退役军人、参试退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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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人（含直接参与铀矿开采退役军人）、年满 60 周岁农村籍退

役士兵和“五老”等优抚对象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、医疗待遇等

所需补助资金。请各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出现挤

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 

二、此项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，各区

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上级下达的转移支

付项目，依托数字财政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，加强日常监管，

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 

三、此次下达资金为基层“三保”资金，资金标识为“A0304

优抚对象抚恤补助（含义务兵家庭优待金）”，此标识贯穿项目

入库、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和资金拨付全过程，且保持不变。各

区财政部门应按规定接收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项目，在一体化系

统中及时下达包含“三保”标识的指标，不得随意增加、删减和

修改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 

四、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全面实施“三保”资金专

户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粤财预„2022‟52 号）等有关制

度规定，本次下达资金纳入“三保”资金专户管理，通过固定性

补助方式逐月划拨至“三保”资金专户（未实施“三保”资金专

户管理地区除外）。请各区严格专户资金使用管理，禁止挪用和

挤占专户资金。 

五、请各区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

执行过程中，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(详见附件 2）做好绩效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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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 

 

附件：1.2026 年省财政优抚抚恤补助经费（第一批）分配表 

2.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

湛江市财政局 

2026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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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 抄送：湛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各相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经开区民政

和卫生健康局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 湛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23 日印发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谭 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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